
2023 年，全市生态环境系统以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以生
态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认真落实省生
态环境厅、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决
守牢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
坏”的底线，精准治污、严格执法、高效服
务，推动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但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过程中，一些排污单位未能严格落实
治污主体责任，导致牺牲环境换取经济
利益现象依然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区
域环境质量改善提升。现对 2023年度全
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典型案例进行剖析
通报、以示警训。

案例一：江苏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案

【案情简介】
2023 年 11 月 2 日，宿迁市泗洪生态

环境局委托第三方走航单位在江苏某机
械设备有限公司下风向周边发现 PM2.5高
值点位，宿迁市泗洪生态环境综合行政
执法局执法人员随即到现场开展核查。
检查时该公司隧道炉烘干工段正在生
产，隧道炉配套的布袋除尘设施未正常
运行，风机未开启，该公司涉嫌通过（不
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逃避监管
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经调查处理，宿迁市生态环境局针
对该公司通过（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
治设施）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
物的环境违法行为，责令立即改正并处
罚款 10万元。

【案件分析】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按照规定使用

污染防治设施，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常
运行，涉及排放颗粒物的生产环节应确
保配套的除尘设备正常使用，确保废气
稳定达标排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禁止通过偷排、篡
改 或 者 伪 造 监 测 数 据 、以 逃 避 现 场 检
查 为 目 的 的 临 时 停 产 、非 紧 急 情 况 下
开 启 应 急 排 放 通 道 、不 正 常 运 行 大 气
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
气污染物。”

本案中，大气走航监测到当事人厂
区及周边均存在 PM2.5 浓度高值，环境执
法人员现场溯源排查发现其隧道炉烘干
工段废气处理设施未运行，事实清楚，证
据确凿。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违反本法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
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
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三）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
物的”规定，对该公司通过（不正常运行
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逃避监管的方式排
放大气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责令立
即改正并处罚款 10万元，裁量得当，适用
法条准确。

案例二：江苏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案

【案情简介】
2023 年 4 月 12 日，宿迁市生态环境

综合行政执法局三分局执法人员对江苏
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执法检查。
经查，发现该公司车间西侧外棚内有两
个清洗喷丝板水池，其中一个清洗池阀
门关闭，池内正在浸泡喷丝板；另一个清
洗池阀门处于打开状态，池内清洗水已
基本排完，厂区门口雨水井内发现该公
司雨水排放口有细微水流正在滴排。执
法人员现场使用 PH 试纸测试清洗池内
浸泡水、雨水井内积水等均呈强碱性，该
公司涉嫌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
染物。

经调查处理，宿迁市生态环境局针
对该公司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
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处罚
款 27万元。

【案件分析】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不得利用渗井、

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

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
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涉及污水排放的生产环节应保持治污设
施正常开启，确保污水达标排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
三十九条规定“禁止利用渗井、渗坑、裂
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
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
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本案中，企业两个清洗池内的清洗
废水分别通过排水管道排至厂区雨水管
道，最后进入厂区门口通达大道路下的
市政雨水管网。执法人员现场使用 PH
试纸测试清洗池内浸泡水、雨水井内积
水等均呈强碱性，并有《检测报告》为证，
企业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第八十三条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
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
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
闭：（三）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
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
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
式排放水污染物的；”规定，对该公司通
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
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处罚款 27万元，裁
量得当，适用法条准确。

案例三：宿迁市某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大气
污染物案

【案情简介】
2023 年 3 月 2 日，宿迁市生态环境综

合行政执法局二分局执法人员根据走航
线索对宿迁市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开
展现场执法检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
四条无纬带生产线正在生产，废气处理
设施正在运行，现场由第三方环境检测
机构对该公司 1#排气筒进行采样检测，

《检测报告》显示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
均 值 为 700mg/m3，排 放 速 率 为 6.38kg/
h，超 过《大 气 污 染 物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DB32/4041-2021）表 1 中非甲烷总烃其
他排放限值（60mg/m3，3kg/h）。该公司
涉嫌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大气
污染物。

经调查处理，宿迁市生态环境局针
对该公司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
大气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责令改正
并处罚款 34万元。

【案件分析】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当按照规定使

用污染防治设施，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
常运行，确保废气稳定达标排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十八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建设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
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开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
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守重
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本案中，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企业
正在生产，现场通过第三方环境检测机
构进行采样检测，发现该公司非甲烷总
烃超过排放限值，该公司收到《检测报
告》后对检测结果无异议，事实清楚，证
据确凿。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
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
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二）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
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
大气污染物的”规定，对该公司超过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环境
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处罚款 34万元。

案例四：泗阳县某公司运营的污水
处理厂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水污
染物案

【案情简介】
2023 年 1 月 31 日，宿迁市泗阳生态

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到泗阳县
某公司运营的某乡镇污水处理厂进行现
场检查，现场检查时，该污水处理厂一体
化污水处理设施正在运行，总排口正在
排水，现场由宿迁市泗阳环境监测站工
作人员对该厂总排口污水进行采样检
测。检测结果显示，化学需氧量为 19mg/
L、氨氮为 6.54mg/L、总氮为 13.9mg/L、总
磷浓度为 1.57mg/L，其中总磷浓度超过
排放标准（0.5mg/L），该厂涉嫌超过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水污染物。

经调查处理，宿迁市生态环境局针
对该污水处理厂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责令改
正并处罚款 25万元。

【案件分析】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当按照规定使

用污染防治设施，并保证污染防治设施
运行效率，确保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
物经处理后，能够稳定达标排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
十条规定“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
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
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本案中，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时，该
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设施正在运行，污
水经处理后通过总排口外排。现场由宿
迁市泗阳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按照相关
规范在该污水处理厂总排口提取水样，
现场该污水厂负责人全程陪同见证，执
法人员也在现场勘查笔录中对上述情况
进行详细描述。经检测，该污水处理厂
总排口外排的污水总磷超过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执法人员及时将《检测报告》送
达。该污水处理厂环境违法事实清楚，
执法程序合法，证据充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
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
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
闭：（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
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
水污染物的；”规定，对该公司超过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
行为，责令改正并处罚款 25万元，裁量得
当，适用法条准确。

案例五：宿迁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案

【案情简介】
2023 年 3 月 30 日，宿迁市生态环境

综合行政执法局一分局执法人员根据污
染源用电监控异常提醒，对宿迁市某塑
料制品有限公司开展执法检查。现场
检查时，该公司生产车间内有 8 台注塑
机正在运行，配套建设的废气处理设施
光氧+低温等离子装置未运行，引风机
未开启，该公司涉嫌未按照规定使用污
染防治设施。

经调查处理，宿迁市生态环境局针
对该公司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
产和服务活动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
设施的环境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处罚
款 2万元。

【案件分析】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按照规定使用

污染防治设施，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常
运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四十五条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
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
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
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
措施减少废气排放。”

本案中，执法人员根据用电监控异
常数据线索对企业开展现场核查，发现
该公司废气处理设施未运行，引风机未
开启，且检查时正在生产，违法事实清
楚，证据确凿。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违反本法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

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一）产生含挥发性
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
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
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
废气排放措施的”规定，对该公司产生含
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
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环境违法
行为，责令改正并处罚款 2 万元，裁量得
当，适用法条准确。

案例六：宿迁市某家禽养殖场未批
先建、未采取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体案

【案情简介】
2023 年 3 月 2 日，根据群众信访举

报，宿迁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一
分局执法人员对宿迁市某家禽养殖场开
展现场检查。经查，该养殖场鸡粪烘干
项目建设有锅炉一台、配套的废气治理
设施一套、自建厂房等，截至检查时未依
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文件。现
场检查时，该养殖场鸡粪烘干炉正在运
行，配套建设的水幕除臭设施循环泵未
开启、喷淋管道断开，亦未采取措施防止
排放恶臭气体。

经调查处理，宿迁市生态环境局针
对该养殖场未采取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
体的环境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处罚款 1
万元；针对该养殖场未依法报批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文件，擅自开工建设的
环境违法行为，责令停止建设并处罚款
1.9635万元。

【案件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八十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恶臭气
体的，应当科学选址，设置合理的防护距
离，并安装净化装置或者采取其他措施，
防止排放恶臭气体。”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
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
开工建设。”

本案中，执法人员在发现该养殖场
存 在 未 批 先 建 和 排 放 恶 臭 气 体 行 为
后 ，第 一 时 间 调 取 了 养 殖 场 鸡 粪 烘 干
设 备 及 配 套 设 施 购 买 发 票 、鸡 粪 销 售
合同、烘干装置说明、雏鸡购买记录、
肉 鸡 出 栏 证 明 等 相 关 材 料 ，充 分 证 明
该养殖场生产经营情况和生产及治污
设 备 安 装 使 用 情 况 ，并 确 定 了 该 养 殖
场 未 批 先 建 项 目 投 资 金 额 ，违 法 事 实
清楚，证据充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八项“违反本法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
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
整治：（八）未采取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
体的”规定，对该公司未采取措施防止排
放恶臭气体的环境违法行为，责令改正
并处罚款 1 万元。同时，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
一款“ 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本法
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
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
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 责 令 停 止 建 设 ，根 据 违 法 情 节 和 危
害 后 果 ，处 建 设 项 目 总 投 资 额 百 分 之
一 以 上 百 分 之 五 以 下 的 罚 款 ，并 可 以
责 令 恢 复 原 状 ；对 建 设 单 位 直 接 负 责
的 主 管 人 员 和 其 他 直 接 责 任 人 员 ，依
法给予行政处分 。”规定 ，对该公司未
依 法 报 批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文
件，擅自开工建设的环境违法行为，责令
停止建设并处罚款 1.9635 万元，裁量得
当，适用法条准确。

案例七：泗阳县某电子材料公司未
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案

【案情简介】
2022 年 11 月 4 日，宿迁市泗阳生态

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到泗阳县
某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进行检查，该公司
于 2020 年 5 月与泗阳某新能源有限公司
签订租赁合同，租赁泗阳某新能源有限

公司厂房 600平方米从事硅棒清洗，主要
原料为各种破损硅料、清洗剂、硝酸、片
碱、氢氟酸，生产过程中有酸雾产生，配
套建设一套两级碱喷淋设施，清洗产生
的废水和硅棒浸泡后的含酸废水进入自
建的两个污水收集池，通过水泵泵入中
和池，中和后排至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
放。该公司于 2020 年 5 月投入生产，至
今未申领排污许可证，涉嫌无证排污。

经调查处理，宿迁市生态环境局针
对该公司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
的环境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处罚款 20
万元。

【案件分析】
企业在生产过程产生污染物排放

的，应当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申领排
污许可证，并按照排污许可情况依法依
规排放，不得随意排放污染物。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款
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
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
下称排污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申
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
的，不得排放污染物。”

本案中，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时发
现，该公司未申领排污许可证，自 2020年
5 月投产至今，并且排放相应污染物，环
境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
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 20
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
停业、关闭：（一）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
污染物；”规定，对该公司未取得排污许
可证排放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责令
改正并处罚款 20万元，裁量得当，适用法
条准确。

案例八：宿迁市某墙体材料有限公
司擅自倾倒、堆放固体废物案

【案情简介】
根据宿迁经开区某派出所电话提供

的倾倒固废信息，宿迁市生态环境综合
行政执法局一分局执法人员当日联系
宿迁市某墙体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到
达固废倾倒地点，经确认，倾倒堆放固
废 是 该 公 司 的 ，现 场 固 废 部 分 露 天 堆
放，部分用油布覆盖，颜色有白、黄、绿、
黑 等 。 经 查 ，上 述 固 废 主 要 为 石 灰 渣
等。该公司涉嫌擅自倾倒、堆放、丢弃、
遗撒工业固体废物。

经调查处理，宿迁市生态环境局针
对该公司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工
业固体废物的环境违法行为，责令改正
并处罚款 14.4万元。

【案件分析】
企业应按照规定对固体废物采取防

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
环境的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产生、
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防扬
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
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
撒固体废物。”

本 案 中 ，执 法 人 员 根 据 公 安 提 供
线索及现场调查询问，事实清楚，证据
确凿。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
七项、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
令停业或者关闭：（七）擅自倾倒、堆放、
丢弃、遗撒工业固体废物，或者未采取相
应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流
失、渗漏或者其他环境污染的；有前款第
七项行为，处所需处置费用一倍以上三
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十万
元的，按十万元计算。”规定，对该公司擅
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工业固体废物
的环境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处罚款 14.4
万元，裁量得当，适用法条准确。

案例九：宿迁某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工业噪声案

【案情简介】
2023 年 8 月 14 日，根据江苏政风热

线反馈情况，宿迁市泗洪生态环境综合
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对宿迁某玻璃制品
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现场由宿迁市
泗洪环境监测站对该公司进行噪声监
测，监测结果显示，该公司厂区西侧夜间
噪声为 63.3dB，超过标准限值 55dB，涉嫌
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工业噪声。

经调查处理，宿迁市生态环境局针
对该公司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工业噪
声的环境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处罚款
2.9万元。

【案件分析】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按照规定使

用污染防治设施，涉及噪声的生产环节
应采取有效的降噪措施，确保噪声达标
排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排放噪声、产生
振动，应当符合噪声排放标准以及相关
的环境振动控制标准和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的要求。”

本案中，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公
司正在生产，现场由宿迁市泗洪环境监
测站进行噪声监测，结果显示该公司厂
区西侧夜间噪声超标，违法事实清楚，证
据确凿。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
治法》第七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无排
污许可证或者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工
业噪声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二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
业、关闭。”规定，对该公司超过噪声排放
标准排放工业噪声的环境违法行为，责
令改正并处罚款 2.9 万元，裁量得当，适
用法条准确。

案例十：江苏某食品有限公司未保
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案

【案情简介】
2023 年 7 月 18 日，宿迁市生态环境

综合行政执法局一分局执法人员对江苏
某食品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
存在关闭水质自动采样器，断开 COD、
氨氮、总氮、总磷分析仪进水采样管路的
行为，且水质自动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
期间，该公司存在排水行为，涉嫌未保证
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经调查处理，宿迁市生态环境局针
对该公司未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环
境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处罚款 2万元。

【案件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

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
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对所
排放的水污染物自行监测，并保存原始
监测记录。重点排污单位还应当安装水
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与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监测
设备正常运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规定。”

本案中，该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5 月
23日、6月 30日、7月 10日、7月 18日存在
关闭水质自动采样器，断开 COD、氨氮、
总氮、总磷分析仪进水采样管路的行为，
且通过调阅排水记录、监控视频，充分佐
证企业在关闭采样器期间，存在排水行
为，且未开展人工监测，违法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第八十二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二）未按照规
定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未
按照规定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
备联网，或者未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的。”规定，对该公司未保证监测设备正
常运行的环境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处
罚款 2万元，裁量得当，适用法条准确。

宿迁市 2023年度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典型案例

一、综述
2023 年，宿迁市生态环境系统在省

生态环境厅党组和市委、市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和全省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要求，持续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国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
100%，优Ⅲ水体比例 96%，达到有监测记
录以来最好水平；噪声、异味信访件数量
下降率全省领先；提前高质量完成农村
黑臭水体治理国家试点，成为全国率先
完成试点工作的 5 个城市之一；“强富美
高 ”新 江 苏 建 设 公 众 生 态 环 境 满 意 度
89.2%，全省第一。

一是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持续
开展大气专项攻坚行动，坚持“每日分析
研判、每周环境会商、双周专题调度”，推
进 64 家大户“一企一策”深度友好减排，
提前超额完成淘汰国三及以下柴油货车
4729 辆。开展“两湖”水环境综合治理，
实施 60项水污染防治重点工程、220项汛
前减污增效工程，梳理、排定并实施污染
源清单及重点工程清单，推进 137 项“两
湖”重点工程建设，总投资 73.15 亿元。
加强耕地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动态更新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 79 家，对 36
个高风险遗留地块开展风险管控，组织
开展 50个重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评审，有效保障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
用。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 47.1%，
苏北第一。

二是推进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宿迁
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被生态环境部列为
全国清洁生产审核创新试点项目，40 余
家企业如期实施完成 173 个清洁生产方
案；推动新一轮园区企业清洁生产全覆
盖，5 个省级以上工业园区 505 家企业完
成简易化清洁生产审核。培育“绿色标
杆”示范企业 8 家，入选省绿色发展领军
企业 7家，苏北第一。依法关停取缔质态
差、不符合环保要求的 32家铸造企业、76
家板材企业，建成 3 个胶粘剂“绿岛”项
目，可满足全市中小板材企业清洁胶粘
剂用胶要求。引导帮助地方和企业做好

“环保担”“环保贷”“环基贷”，争取中央、
省级环保资金 4.16亿元。

三是生态环境承载力大幅提升。列
入省重点工程项目清单 30 个，项目开工
率 100%、年度应完工率 100%。完成《宿
迁 市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规 划（2023—2030
年）》编制，泗洪县进入国家级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申报名单。起草、施行《宿迁
市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全
域推进“无废城市”创建，制定“1+4+9”方
案体系，打造“无废园区”“无废快递”“无
废酒厂”等“无废城市”细胞工程，创建宿
迁地方特色。实现生态修复工程、水产
养殖污染、农业源排放等方面跨类别排
污指标收储，污染物收储总量在全省排
名第 4 名。加强基层环境监测机构能力
规范化建设，泗洪环境监测站顺利通过
省厅验收。先行打通省厅“环保脸谱”与
市平台预警信息的互通通道。泗洪县罗
某等人非法狩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
案入选江苏省第三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十大典型案例；全年新增赔偿案件 270
件，赔偿金额 1540万元。

四是生态保护修复成果丰硕。泗洪
成子湖“生态岛”试验区入选全省首批试
点，成为全省八个试点之一，省财政支持
启动资金 2500 万元，全面构建成子湖地
区“一核二廊二区多点”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空间格局。新建成生态安全缓冲区项
目 4 个。宿城区朱海、牛角淹、月堤湖等
生态保护项目被央视宣传报道。建成宿
迁市三台山森林系统生物多样性综合观
测站点，形成“一站多点”的观测网络。
加强本土物种保护，出台《关于加强野大
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文件，
泗洪县龙集镇、临淮镇野大豆保护区挂
牌。常态化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执法
监督专项行动，自然保护地违法违规问
题明显减少。

五是环保督察执法成效显著。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涉及 8 项个性问

题，到期 6 个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交办
的 99 件信访件，到期应销号 96 件已全部
销号，全省率先完成。长江经济带生态
环境警示片披露泗洪天岗湖问题整改销
号工作通过省级验收。在全省率先开展

“一次查清”帮扶活动，制定《“一次查清”
清单式执法检查实施方案（试行）》，完成
对 108 家企业检查指导，发现问题 1437
个，完成整改 1294 个，整改完成率 90%。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领导班子成员包案
下访，深入一线推进化解重点信访，及时
回应群众诉求，受理群众信访举报 429
件，网络平台群众投诉 133 条，均在规定
时限内办结，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
解和支持，满意率持续提升。

二、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2023 年，全市环境空气优良天数达

261 天，优良天数比例为 71.5%；空气中
PM2.5、PM10、NO2、SO2 指 标 浓 度 同 比 上
升 ，浓 度 均 值 分 别 为 39.8μg/m3、63μg/
m3、25μg/m3、8μg/m3，同 比 分 别 上 升
7.9%、3.3%、8.7%、33.3%；O3、CO 指标浓
度 与 2022 年 持 平 ，浓 度 均 值 分 别 为
169μg/m3、1mg/m3；其中，O3 作为首要污
染物的超标天数为 53 天，占全年超标天
数比例达 51%，已成为影响全市环境空气
质量的主要指标。

沭阳、泗阳和泗洪三县城市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分别为 274 天、289 天、
296 天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分 别 为 75.1% 、
79.2%、81.1%。

全 市 降 水 pH 年 均 值 为 7.28，介 于
6.61-8.22 之间，与 2022 年相比，雨水 pH
值稳定，未出现酸雨。

三、水环境质量状况
全市 10个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优Ⅲ比例为 100%。
全市 15 个国考断面水质达标率为

100%，优Ⅲ水体比例为 86.7%，无劣Ⅴ类
水体。

全市 35 个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为
100%，优Ⅲ水体比例为 100%，无劣Ⅴ类
水体。

四、土壤环境质量状况
2023 年，宿迁市重点建设用地安全

利 用 率 、受 污 染 耕 地 安 全 利 用 率 均 为
100%。全市 60 个国家网点和省控网土
壤点位监测结果达标率为 100%。

五、声环境质量状况
功能区噪声方面，各类功能区昼间、

夜间噪声均达标；区域环境噪声方面，
全市城区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56.8dB（A），
达二级水平，与 2022年相比，全市区域环
境噪声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城市道路交
通 噪 声 方 面 ，全 市 昼 间 平 均 等 效 声 级
62.1dB（A），交通噪声强度为一级，声环境
质量为好。

六、辐射环境质量状况
环境 γ辐射吸收剂量率、气溶胶及土

壤中放射性核素均处于江苏省辐射环境
天然本底值范围内；饮用水水源地水中
放射性核素水平符合标准要求；环境中
电磁辐射监测值均低于标准中公众曝露
控制限值的要求。

七、生态环境状况
2023 年，全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位

居全省前列 ，生态质量为“二类”。与
2022 年相比，生态环境状况变化幅度为

“基本稳定”。全市 17个地表水断面水生
态状况监测结果表明，水生生物物种多
样性保持稳定。

八、主要污染物排放状况
（一）水污染物排放
2023年，全市排放废水中主要污染物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排放量分别
削减2207.5吨、181.8吨、43.2吨、119.6吨。

（二）大气污染物排放
2023 年，全市排放废气中主要污染

物氮氧化物减排量为 2263 吨，挥发性有
机物减排量为 1988吨。

（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2023 年，宿迁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产生量为 355.25 万吨，与上年相比增加
11.58%，综合利用量 319.53 万吨，处置量
35.8 万吨，贮存量 0.5 万吨。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处置利用率 99.85%，与上年相比
有所提高。

九、生态环境工作管理状况
2023年，全市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文件共 601 个，其中，报告表 548 个，
报告书 53个。向公安系统移送环境犯罪
案件 10 起、行政拘留案件 4 起，实施查封
扣押案件6起。全市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549份，处罚案件数比2022年下降40%；处
罚 金 额 3231 万 元 ，罚 款 金 额 同 比 下 降
52%。2023年，共受理环境信访件429件，
信访件处理率、办结率均为100%。

2023 年，全市共获得有效环境监测
数据 6681.5 万个，为环境管理提供有力
支持。其中，环境质量数据 3147.7 万个，
占总数据量的 47.1%；污染源监督监测数
据 3533.8万个，占总数据量的 52.9%。

宿迁市 2023年度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现予公布《宿迁市 2023年度生态环

境状况公报》。

宿迁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2024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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